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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特別安排家屬抵港後探傷者
重傷舞者頸椎爆裂 接受8小時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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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昨日表示，已向相關部門作出三項要求，包括迅速
調查事故、全面廣泛處理事件及由高層介入事件確保得到重
視。演唱會或類似表演活動深受歡迎及支持，確保活動安全非
常重要，包括觀眾、表演者及工作人員，希望部門盡快全面調
查，確保事故不再發生。

楊潤雄：會追究到底誰人需負責
事故中傷勢嚴重的李啟言，父母由加拿大返港探望兒子需

檢疫。李家超說，醫衞局已聯絡傷者家人提供協助，會安排家
人抵港後到醫院探望傷者，並全面配合傷者家屬需要。醫衞局
表示，衞生署可在特定情況批准接受檢疫者暫時離開檢疫地
點，探望危重親屬。傷者家屬已順利預約指定檢疫酒店房間，
會安排家屬在抵港完成必須的入境檢疫程序後，盡快到醫院探
望傷者。

文旅局局長楊潤雄、勞福局局長孫玉菡、康文署署長劉明
光昨日到事發現場了解情況。初步調查顯示，連接大屏幕的兩
條鋼索中有一條斷裂致意外發生。楊潤雄表示，局方非常關注
事件，已責成由康文署助理署長統籌的工作小組調查事件，成
員包括勞工處、機電署及相關專家等，會把鋼索交與專家檢
驗，了解是材質還是其他因素導致事故。他指出，通常在較大
的舞台表演上，由負責租場的人負責整個場地安全的設施，會
聘用專業合資格的工程師去認證，確保設施安全可用，康文署
會確認其取得文件證明才容許節目繼續進行， 「在法例下，我
們會嚴格執行，誰人需要負責，我們一定會追究到底。」

文旅局：早前收同一演唱會投訴
孫玉菡表示，事發後局方已開始進行搜證工作，會根據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徹查事件，若調查發現有人需要負
責，會嚴厲執法，他亦留意到有不少觀眾和市民看過事故片段
後，情緒難以紓解，呼籲受影響的市民向親友傾訴，有需要亦
可撥打社會福利署熱線轉介。劉明光表示，演唱會現時已暫
停，主辦方若重開需提交文件，證明表演安全才會獲批。

文旅局早前已收過涉及同一演唱會的投訴，主要涉及舞台
走位、有人跌倒等。康文署曾連同勞工處檢視，並向主辦單位
提出改善意見並於本周二起調整表演安
排。

服務業總工會自由工作者分會主席
王師樂表示， 「意外一宗都嫌多」 ，而
演唱會舞台以斜邊設計，滿足視覺效
果，結果是一眾表演者站也站不穩，康
文署曾要求主辦單位改善，結果第四場
再發生嚴重事故。





◀文旅局局長楊潤雄、勞福局局長孫玉菡、康
文署署長劉明光昨日到事發現場了解情況，並
表示已責成由康文署助理署長統籌的工作小組
調查事件。 法新社

▲李啟言（中）傷勢嚴重，其父母由加
拿大返港探望。醫衞局表示已聯絡傷者
家屬，全面配合家屬需要。

傷者送院四肢不能活動 手術後仍嚴重
被屏幕擊中嚴重受傷的

李啟言（阿Mo），前晚送
院時雖然清醒可說話，但頭
部及頸部重創，腦出血及頸

椎第四節爆裂骨折，四肢不能活動，目前
在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昨日早
上約11時半開始接受大手術，預計需時七
至八小時，包括修補受損的頸椎骨骼。消
息指出，阿Mo手術後情況仍然嚴重，暫
未有大改善。

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榮休教授、
腦神經科專科醫生黃家星指出，若傷者出
現腦出血情況可能造成顱內壓升高，需透
過手術清除血腫降低顱內壓，若傷及大腦
神經或會影響活動能力，如果頸椎骨折壓
傷了脊髓神經且未能復原，可能會導致永
久癱瘓。

至於傷者的保險索償問題，香港保險
專業人員總會會長張偉良指出，娛樂公司
需要為每名合約藝人購買勞工保險，僱主

需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在工傷病假期
間為受傷的僱員支付相等於其正常工資的
五分四的補償金額。而演唱會主辦單位需
要購買公共責任保險，惟不包括演出者受
保，公共責任保險受保觀眾，若演出期間
出現意外造成觀眾受傷且證實由主辦方疏
忽導致，傷者將獲得賠償，至於傷者最終
會獲得多少賠償和日後治療費用，需有待
調查事故原因，釐清責任誰屬才能得知，
但追討賠償的過程可能需時數年。

郭富城盼業界正視演出者安全
MIRROR演唱會

發生巨型屏幕墮下擊
傷兩名舞蹈員事件，
震驚演藝界。過往無

數歌手曾在紅磡體育館舉行演唱
會，有消息指出，早前開騷的張敬
軒、鄭欣宜，主辦機構分別是英皇
娛樂及東亞娛樂，不論歌手及上台
的表演者包括舞蹈員、樂隊，主辦
機構都會為要上舞台的人員購買保
險。

「人命比一切都重要」
而為確保演出順利進行及表演

者安全，每場演出前都會進行綵
排，並會測試舞台的燈光、音響、
機關以及一些舞台設置是否有故障
的情況。

演出經驗豐富的郭富城日前才
表示，表演者不應要顧及舞台安全
問題。意外發生後，他昨日再在社

交平台留言： 「演出界發生了這個
嚴重的舞台意外，我感到非常痛心
和震驚。當下大家盡力用正面思維
為兩位受傷舞者集氣祈福，希望他
們早日康復！同時希望業界嚴肅地
正視舞台演出者的一切安全！人命
比一切都重要！祝願平安！」

大公報記者溫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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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關天，不容大事化小

▲多次在紅磡體育館舉行演唱會的
郭富城表示，對MIRROR演唱會發
生的意外感到非常痛心和震驚。

MIRROR紅館騷墮下大屏幕擊傷兩
名舞蹈員，事故令人心寒，對社會安全來
說是當頭棒喝，人命關天，不容大事化
小，否則下次可能有大屏幕砸到觀眾席。

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宗舞台意外？有待各方調查核實。
按一般程序，主辦方租用場地時，康文署作為場地擁有
者，都會就舞台裝置提出安全指引，例如，舞台裝飾採用
的物料、舞台上不能燃點明火煙花，即使用 「冷煙花」 亦
有嚴格限制。

回看肇事的舞台設計，似鞦韆的吊起大屏幕，標新立
異。不同的 「台、燈、聲」 設計，符合安全指引嗎？會否
出現 「打擦邊球」 ？甚至略為越界？行內人都講不清楚。

作為場地供應方的康文署，基本上靠讀文件處理
「台、燈、聲」 的安全審批，有關安全責任，落在提交審
批文件的 「專業人士」 。現實是，即使設計沒有問題，倘
若工程質量出問題，亦會造成安全事故。究竟製作公司僱
用的員工，是僱員還是臨時工？主辦方應給公眾一個詳細
交代。

今次受害的，不只是傷及頸椎的舞蹈員，還有萬千
「鏡粉」 被重創心靈，以及香港演唱會事業聲譽嚴重受
損。當局要徹查真相，堵塞漏洞，還我們公道！

透視鏡
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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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死不悔改的西方雙標

龍眠山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罔顧事
實，對香港國安法作出偏頗指
摘，歐盟委員會隨聲附和。這些
陳腔濫調不值一提，再次讓人見
識西方及受一些西方控制的機
構，在國家安全方面一直持雙重
標準，毫無公正可言。

在近日香港書展上，一本叫
做《國家安全多角度——全球個
案大搜查》的書引起關注，書中
提到很多西方國安法的真實個
案，讓人大開眼界。在歐洲，搞
恐怖主義固然是彌天大罪，讚
美、主張寬恕恐怖分子，或為恐
怖行為辯護，同樣是犯罪，可判
處5年監禁。如果在互聯網發布，
因為傳播更快，影響更廣泛，判
得更重，要入獄7年。哪怕不是發
布，而是點讚，一樣受重罰。

數年前，一名住在意大利的
科索沃男子，因在社交平台上載
一段 「聖戰 」 檔案，被驅逐出
境。曾在他朋友圈點讚的人，一
樣違反國安法，被判監2年。按此
標準，2019年所有美化香港黑暴、

美化襲警以及主張 「不切割、不
分化、不篤灰」 的人，都應該被
判監。公然推崇黑暴是所謂 「美
麗風景線 」 的美國眾議長佩洛
西，同樣犯了法。

但事實上，被港警拘捕的只
有暴徒，那些為暴徒搖旗吶喊、
提供各種協助的人，都獲得了網
開一面。香港國安法不咎既往，
涉國安法被捕的只有100多人。對
比歐洲標準，香港國安法豈止是
不嚴苛，而是過於仁慈了。

前幾年還有本暢銷書《美國
陷阱》，講述法國電力巨頭阿爾
斯通因 「非經濟因素」 被美國陷
害、吞併。美國近年打壓中國高
科技公司華為，扣押華為高層，
其實是故伎重演。不說不知，美
國涉國安的法律共有二十多部，
罪名之繁雜，真正是 「國家安全
是個筐，什麼都往裏面裝」 。

市民應該多看講真話的書，
在國安方面多補課，知己知彼，
就不會輕易被人灌迷
魂湯，受騙上當了。

加強舞台安全 檢討過時法例
音樂組合MIRROR紅館演唱會前

晚發生恐怖意外，舞台中央一塊重達數
百公斤的巨型電子屏幕突然墜下，導致
5人受傷，其中一名舞者重傷。事件震
驚全城，紅十字會昨日表示收到160宗
求助，包括現場目睹事件及觀看新聞後
感到不安者。特區政府高度重視事件，
行政長官李家超責成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和其他相關部門展開全面調查，並檢視
同類表演活動的安全要求，以保障表演
者、工作人員及公眾的安全。這一事件
其實也提醒大家，香港不少法例落後於
時代，需要全面檢討完善。

紅館傷人事件看似突然，其實並非
沒有徵兆。早在綵排期間已經險象環
生，不少舞者對舞台安全表達擔憂。在
前三場演唱會中，至少已有兩場發生意
外。曾多次在紅館舉辦演唱會的藝人郭
富城日前表示，紅館演唱會通常提前
三、四日踩台，以確保熟悉台上環境，
而在歌手踩台前，亦應該反覆驗證安全
才可。可惜，種種徵兆未能引起足夠警
惕，終於在第四場演出期間釀成大禍。
有工程師相信，今次事件涉及懸掛電子
屏幕的鋼索沒有固定好，相關人員亦沒

有做好覆檢工作。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
則認為，主辦單位難辭其咎。

根據現時制度，演出活動主辦方自
行聘請舞台製作人員，然後由在現場監
察的註冊工程師覆檢認可。這就涉及兩
個層面，首先是舞台製作人員是否足夠
專業，其次是覆檢是否嚴格。立法會議
員馬逢國指出，過去兩年舞台表演活動
減少，製作人員嚴重流失，如果製作生
疏，舞台安全得不到保障，也可能導致
意外發生。他建議設立發牌培訓制度，
以保障舞台製作行業安全。

其實，紅館啟用於上世紀八十年
代，當年的舞台設計相對簡單，監管也
相對寬鬆。踏入資訊時代，為了吸引觀
眾，舞台從燈光設計、大屏幕到旋轉平
台，各種機關密布，務求新奇驚艷，對
舞台設計的要求越來越高，更廣泛應用
高科技，需要考慮各種變量，否則差之
毫釐，謬以千里，潛伏安全危機。這不
僅要求舞台製作者經過專業培訓，取得
相關資質，對覆核者的要求就更高。事
實上，紅館近年來已多次發生意外，有
藝人跌傷，有觀眾跌死，今次事件再次
敲響警鐘。李家超要求全面調查，並舉

一反三，正是應有之義。
此次紅館意外衍生出更多的思考。

香港是法治之區，講究遊戲規則，各方
面的監管相當全面，部門做事緊跟程
序，循規蹈矩。但問題是，香港不少法
例都有些年頭了，當年很先進、很科
學、很管用，放在今日的現實之下，恐
有落伍之嫌。就拿郊野公園來說，當年
香港人口不多，不存在拓土難，人們更
擔心郊區亂建房屋破壞生態環境，因此
將大片山野保護起來。但現在香港面對
缺地發展難題，郊野公園是否一點都不
能碰？再如諮詢制度，尊重居民意願是
好事，但另一方面，社會多元，言人人
殊，達成共識談何容易，諮詢復諮詢的
結果，就是建屋周期越拖越長。如果香
港繼續跟隨現有制度，不思變革，香港
的深層次矛盾就不可能得到破解。

「祖宗不足法」 。所有制度都是人
為的，且受到時代的局限，時移勢易，
有關制度必須與時俱進，而不能畫地為
牢，自縛手腳。特區政府要強化舞台安
全的監管，也要檢視教育、醫療、房
屋、安老等等方面的法例，這是走進新
時代的必然要求。

深切
治療


